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本局106年度第2次廉政會報

貳、開會日期：106年 11月 23日上午10時

叁、開會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江局長明郎 

伍、記錄人：何昰瑋

陸、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編號
主席裁（指）示

及決議事項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1

重申辦理小額採購案件

時，仍應依照政府採購

法第50條規定，於決標

前先行上網查詢是否屬

拒絕往來廠商，以免仍

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再

發生。

各單位 本局業以 106 年11月10

日 水 北 秘 字 第

10610041890 號函修正

「請購（修）申請單及

支出憑證黏存單」，於

該表單增設勾選「已上

網查詢為非拒絕往來廠

商」查詢結果及查核人

核章欄位，提醒同仁於

洽商採購前，應依政府

採購法第50條規定上網

查詢是否非屬拒絕往來

廠商。

1. 解除列管。

2. 本案原則上合於

政府採購法之立法

精神，以促進廠商

之間的公平競爭，

然就機關之角度，

應在機關行政成本

效益上和競爭公平

間取得權衡。

3. 在不違反政府採

購法前提下，如能

由機關自行訂定一

定小額採購得免上

網查詢之內部作業

規範，將有利簡化

行政程序，確保行

政資源能有效利用；

請秘書室檢討。

2 加強宣導差旅費等小額

款項申請及核銷等程序

自行檢視事項。

各單位 1. 已宣導同仁加強差旅

費等小額款項申請及核

銷先自行檢視。

2. 有關同仁於核銷交通

費時，如有不確定是否

搭乘公務車之情形，可

向秘書室登記查詢派車

1. 解除列管，並請

賡續配合辦理。

2. 本局同仁如有相

關查詢需求，可洽

詢秘書室，確保核

銷的真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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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形，請同仁多加

利用。

3

本局承辦採購單位於開

標、比價、議價、決標

驗收等程序通知主計室

及政風室監辦時，請落

實「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 4

條及「機關主會計及有

關單位會同兼辦採購辦

法」第 6 條規定。

各單位 1. 同仁承辦採購時，於

開標、比價、議價、決

標、驗收等程序時主動

通知主計室及政風室會

同監辦。

2. 遇案如有監辦辦法規

定之爭議未解決 ( 含異

議、申訴、調解、提付

仲裁、提起訴訟 ) 或重

大異常情形，依規定於

簽辦通知監辦之公文中

確實敘明。

解除列管，並請依

相關規定賡續配合

辦理。

4

為強化保密措施及保密

法令宣導，建立公務員

正確法律認知及採購行

為，防範機關同仁誤涉

洩密情事。

秘書室

工務課

( 採購

招標單

位 )

1. 本局採購同仁皆取得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並

不定時進修採購課程，

以提升專業素養。

2. 為防範同仁開標時誤

涉洩密情事，目前秘書

室業已刻製「底價於決

標前應予保密」章，蓋

印於底價封面，俾以提

醒底價保密。嗣後，新

印底價封時，將於底價

封面適當處印製標示上

開警語，加強保密。

1. 解除列管。

2. 為確保底價專人

專案程序的保管，

於本次列管案件中

決議，今後工程案

件之底價，統一由

工務課採購承辦人

員保管；勞務財物

案件之底價，則係

由秘書室採購承辦

人員統一保管。

玖、秘書單位工作報告（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備查。

壹拾、石門水庫管理中心「石門水庫漂流木清運工作防弊措施」報告:(略)

邱副局長忠川：針對該案報告，有兩項建議，首先應強化與林務局之間的聯

繫，減低漂流木因堆置過久，形成本局看管之壓力；再者，原本開

放民眾撿拾漂流木的美意，因民眾工具上的差異形成一種弱肉強食、

不公義的撿拾狀態，故建議應當確立明確的撿拾漂流木規則。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張主任家榮：關於林務局的部分，本中心於 104年即向林

務局反映，有效降低漂流木遭竊機率。但去年因林務局經費短缺以

及林務局針對申請單位審查的時間較長，導致本局漂流木堆置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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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長。然經本中心積極與林務局協商，林務局承諾將增加處理本

局漂流木的經費。再者，關於開放撿拾形成弱肉強食的情況，為權

衡民眾撿拾權利與漂流木撿拾機具之運用，本中心將會研擬分時段

管控之相關規定。

主席裁示： 

一、備查。

二、本局與林務局下次開會時，針對民眾撿拾的部分，將本局之意見確實提

    出，並於公告中明確規範，俾利於後續執行。

壹拾壹、提案討論：

案由一、為因應本局年底驗收頻繁，重申本局同仁於驗收過程中，應恪遵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之規定，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本局廉政會報設置要點」1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

  一、原修正草案委員人數十六人，如加計外聘委員，本案於修正委員人數為

      十七人後通過。

  二、外聘委員人選上儘量還是以地檢署檢察官為主，如無法聘請再另詢其他

      法律專家學者。

  三、考量今後廉政會報有外聘委員出席，如何讓外聘委員在會議上有表達之

      處，相關議題的設定及議程上就要有所調整修正，這部分再請政風室多

      做著墨與規劃。

案由三、為「106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研究」策進建議，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壹拾貳、臨時動議：無。

壹拾叁、散會。(上午11時 20分) 

第 3 頁，共 3 頁


